
附件 3 預試工作配合事項(寫作測驗) 

預試工作配合事項（□國中□高中職) 

本校                           (請填校名)配合國中教育會考寫作測驗之預試工

作、遵守下列事項並提供試務人員必要的資訊與協助。 

此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同意事項： 

一、 預試過程(含試務人員說明之流程)中嚴禁任何人員(含學生)拍照、錄音及攝

(錄)影。 

二、 本校監試老師（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將於預試工作進行前，確認題本袋中的

試務用品是否完整，並於預試工作結束後，將試務用品完整放入題本袋並交給

心測中心同仁。 

三、 本校同意確實填寫「學校基本資料表」，以提供國三或高一之班級人數及排課

時間等相關資料。 

四、 本校願意於預試當日提供學生名條資料（包含姓名、班級及身分證字號），以

建立正確完整之學生預試資料（名條資料會於施測後交還學校）。 

五、 本校同意在施測後，發予參加預試學生之家長「國中教育會考寫作測驗預試學

生寫作作品使用授權書」（正式授權書由試務人員寄至學校），並於施測後兩周

內，將學生家長繳回之授權書以本中心提供之回郵信封，掛號寄回即可。 

六、 本校承辦人與監試老師同意簽領行政工作協調費或監考費一千元及領據。 

□ 我已知悉以上說明內容，校方同意參與國中教育會考預試之抽樣 

校  長(簽章)ˍˍˍˍˍˍˍˍˍˍ    承辦人(簽章)ˍˍˍˍˍˍˍˍˍˍ 

承 辦 人 職 稱 ̱ ˍˍˍˍˍˍˍˍˍˍˍ 

聯 絡 電 話 ̱ ˍˍˍˍˍˍˍˍˍˍˍ 

傳 真 ̱ ˍˍˍˍˍˍˍˍˍˍˍ 

承辦人 E-mail帳號 ̱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學 校 地 址 ̱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